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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当街撒钱10万又后悔
捡到应否归还律师观点不一

据 《每日经济新闻》 报道， 因

工作不顺一时冲动， 石狮 42 岁男

子就当街撒钱！ 他撒出去的钱还能

回来吗？

警方通报

呼吁群众还钱

9 月 9 日下午 5 点多， 在泉州

石狮市区一红绿灯口附近， 一名男

子将大量百元人民币撒在马路中，

引发过往的人群捡拾， 相关视频在

泉州人的朋友圈疯传。

当天下午， 湖滨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 现金已经被

捡完， 该男子也已离开现场。 有群

众称， 撒下的现金可能有十万元左

右， 但未经证实。

经警方调查， 9 月 9 日傍晚 4

点多， 该男子从附近银行取了 10

万元现金， 并在过马路的时候把钱

随手撒出来。

后来， 警方在附近的居民区找

到该男子， 据悉， 该男子姓黄， 42

岁， 石狮人。

但面对民警的询问， 黄某一言

不发， 既未说明撒钱的理由， 也没

有提出索回现金的诉求， 因此暂不

清楚黄某撒钱的原因。 男子家属介

绍， 黄某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

不顺， 心情有点低落。

随后警方发布通报， 呼吁当时

路过捡到钱的群众将钱还给黄先

生。 “欲归还钱的您， 可与石狮市

公安局湖滨派出所联系”。

是否应还

律师观点不一

捡到别人当街撒的钱， 到底是

“必须归还” 还是 “可以不还” ?

新京报称， 北京慕公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昌松认为， 回答这个问题

要先厘清以下几个层次： 黄某当街

撒钱的行为， 是什么法律性质； 黄

某反悔后， 捡钱者是否有归还的义

务； 在什么情况下， 捡拾者有义务

归还； 当街撒钱引起哄抢， 造成交

通秩序混乱 ， 是否存在刑事风险

等。

首先， 黄某是成年人， 应当对

自己处分财产的行为负责。 黄某抛

撒货币， 在法律上属于抛弃物的所

有权；

在抛弃之时， 货币就成了无主

物， 过路人员基于 “先占”， 可取

得所捡货币的所有权。

民法理论一般认为， 抛弃物的

所有权， 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一经作出立即生效， 且具有不可撤

销性。 即便解释为 “赠与”， 撤销

赠与也得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方可

为之， 现财产权利已转移到别人手

上， 也不得撤销。 就算根据 《民法

总则》 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来考

查， 要撤销法律行为， 也得存在受

欺诈、 受胁迫、 重大误解、 乘人之

危或因信息不对称出现显失公平等

情形， 而本案中并不存在。

因此他认为， 黄某抛弃货币所

有权的行为， 是一种确定有效、 不

可撤销的行为。 换句话说， 捡钱者

没有归还现金的法律义务。

但也有律师提出不同看法。 据

微信公众号 “法制网”， 北京市京

师 （大连） 律师事务所安顺律师认

为， 黄先生当街撒钱的行为， 并不

属于放弃物权。

民法总则第 133 条规定， 民事

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

设立、 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

行为；

民法通则第 55 条规定， 民事

行为合法有效的必备要件之一， 是

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意思表示的基础是理性， 而不

是非理性。 黄先生一时冲动发泄、

撒钱， 这个行为的基础是非理性，

而非理性并不能成为放弃物权的基

础。

其次， 合同法第 185 条规定：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

无偿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表示接受

赠与的合同”。 若黄先生撒钱的时

候曾表示： 这些钱送给大家的， 则

黄先生的行为属于赠与， 捡到钱的

人可以不归还钱款。 但就此次事件

来说， 黄先生撒钱行为发生之时，

既没有放弃， 也没有赠与的意思表

示。

安顺律师认为， 此次事件中，

捡到钱的人属于不当得利。

民法总则第 122 条规定： “因

他人没有法律根据 ， 取得不当利

益， 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

当利益。”

物权法第 109 条规定 “拾得遗

失物， 应当返还权利人。 拾得人应

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 或者送交

公安等有关部门。”

所以， 黄先生有权要求捡到钱

的人将钱款归还， 希望捡到钱的人

能够主动将钱归还给黄先生， 大家

一起营造文明有爱、 互相帮助的社

会环境。

另外， 钱款一般属于有主物，

在路上捡到钱， 如果找不到失主，

也应当交与公安等部门处置。 刑法

第 270 条规定 “将他人的遗忘物或

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 ， 数额较

大， 拒不交出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二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 并处罚金 。”

也就是说， 拾得他人遗落钱款， 不

仅无权据为己有， 若拒不归还 （一

般一万元以上， 各地不一）， 达到

立案标准， 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

任。

快递丢了谁来“买单”？ 律师：可协商赔偿或走法律程序
据 《经济日报》 报道， 近日德

邦快递因工作失误接连造成的包裹

丢失事件备受公众关注。

但因为快递丢失引发的纠纷却

不止于此， 价值 15 万元的包裹被

失误销毁、 毕业生的毕业证学位证

寄丢了……

一时间， 关于快递丢失如何赔

偿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热点。

快递服务总体让人满意

数据显示， 今年二季度， 快递

服务消费者有效申诉量同比下降

72.1%， 对快递企业有效申诉处理

满意率平均为 97.4%。 不过尽管如

此， 快递损坏丢失等现象仍时有发

生。

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邵钟

林告诉记者， 目前， 大部分快递企

业为了尽可能降低快件丢失、 损毁

率， 纷纷加大投入， 运用高科技手

段， 对每一个快件的轨迹监控， 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快递丢失、 损毁情

况的发生 ， 但由于快递服务流程

长， 存在一定比例的损坏、 丢失仍

在所难免。

“一般来说， 消费者寄的包裹

分为两种 ， 即一般包裹和保价包

裹。” 邵钟林介绍说， 一般包裹就

是平时寄的普通包裹， 保价包裹则

是消费者在寄包裹时， 用了保价服

务 ， 也就是多交了一笔保费 。 比

如， 寄包裹保值 2000 元， 以千分

之一的费率算 ， 就要支付 2 元保

费。

相比一般包裹， 保价包裹除了

快递费贵一些， 赔偿标准也更高。

根据 《快递服务国家标准》， 发生

包裹延误、 丢失、 损毁或内件不符

时， 对于一般包裹， 快递公司除了

要免除本次服务费用， 主要是根据

实际损失赔偿 ， 且只赔偿直接损

失， 不赔偿间接损失。

保价包裹除了免除服务费用，

还要按照保值金额赔偿。

“保价包裹对于快递公司的免

责条款特别严苛， 除非是法律认定

的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否则快递

公司都要照价赔偿。” 邵钟林说。

贵重物品尽量保价

中国快递协会法务部主任、 北

京嘉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丁红

涛律师认为， 用户在寄送贵重物品

时 ， 应当按照我国 《快递暂行条

例》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主动向快

递公司声明包裹内含有贵重物品，

并在快递面单内明确标注， 必要时

选择保价服务。

同时， 如果不愿意选择保价服

务， 在填包裹详情单时， 建议注明

快递物品的类别， 并标注物品的价

值。

此外， 在寄送毕业证、 学位证这

样的重要物品时， 应当选择在寄送重

要文件领域有经验、 信誉高的快递公

司。

如果遇到包裹快递损坏、 丢失等

情况， 怎么维权？

丁红涛建议， 首先， 可以与快递

网点协商赔偿， 如果协商不成， 可找

该快递公司总部投诉；

其次， 如果双方依旧协商不成，

可以向当地邮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诉，

也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提出申诉，

如果涉及赔偿金额较大时， 也可以到

法院提起诉讼。

（吉蕾蕾）

服装店提示牌砸伤男童
律师：商场和监护人均有过错

据 《深圳晚报》 报道， 近日，

市民张小姐向记者投诉， 她日前在

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路百佳华购物

中 心 二 楼 的 拉 夏 贝 尔 （ La

Chapelle） 服装店挑选衣服时， 在

其一旁三岁半的侄子被货架上重约

760 克的新衣提示牌砸到头顶， 造

成男孩头顶 0．8 厘米长的创口。

目前， 双方未就赔偿事宜达成

一致 。 律师认为双方均有一定过

错， 应根据过错情况， 确定双方承

担责任比例。

投诉

孩子头顶被砸伤

张小姐介绍， 当日她在该服装

店挑选衣服时， 她三岁半的侄子碰

到了旁边高约 1．5 米的货架， 而货

架上重约 760 克的新衣提示牌掉落

正好砸在小孩的头顶上。

“我在地上抱着小孩， 用手紧

紧捂住创口， 只要我一松手， 血就

一直流。” 张小姐说， 事发后， 她

立刻拨打了 120。 商场工作人员也

立刻赶到现场， 与拉夏贝尔店员一

起为小孩进行了简单的包扎。

大约 15 分钟后， 商场、 门店

各安排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张小姐

及其侄子上了救护车。 10 分钟后，

张小姐一行到达深圳坂田医院。 张

小姐称， 当时医生询问是否选择给

小孩缝针， 她思虑再三没有选择缝

针。 随后， 医生给小孩包扎创口、

做了 CT、 注射了破伤风针。

张小姐表示， 自己的侄子原本

性格开朗， 自从受伤后， 既不愿出

门， 也不愿多说话。 她为此请假一

个星期在家照顾侄子， 但门店的负

责人一直不愿意出面解决此事。 更

让她心寒的是， 到现在门店连一句

真挚的道歉也没有。

店方

愿赔2000元被拒绝

记者来到张小姐所反映的拉夏

贝尔服装店了解情况。 门店的王店

长告诉记者， 出事后， 店里安排店

员陪同张小姐去了医院， 并垫付了

医药费。

之后， 店方一直在跟张小姐协

商。 9 月 7 日， 店方又委托商场跟

她协商， 愿意赔偿 2000 元作为小

孩的营养费， 但被张小姐拒绝了。

王店长表示， 要是协商不成，

建议张小姐走法律途径维权。

记者询问当初是否考虑到这种

提示牌会伤到人时 ， 王店长解释

道， 提示牌放到货架上已有 7 年，

目前已撤下。

律师

双方均有一定过错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颜昭

雄表示， 张女士侄子仅三岁半， 属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受伤后， 应

由父母代为主张权利。

根据本案案情，具体可主张的赔

偿项目主要是医疗费、营养费、其他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等，

监护人因事故发生导致的误工费也

属于赔偿项目。 如果担心暂时没有

彻底康复，可通过法医鉴定，确认张

女士侄子头部伤情是否影响发育。

颜律师认为， 一方面， 商场在

货架上放置重约 760 克的新衣提示

牌， 又没有采取必要防护措施； 另

一方面， 张小姐作为委托监护人，

也未尽到监护职责， 双方对事故发

生都有一定过错 ， 应根据过错情

况， 确定双方承担责任比例。

（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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